
 

  

檔 案 ： CMAB C2/11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區 議 會 條 例 》  

(第  547 章 ) 

 

《 2014 年 選 區 （ 區 議 會 ） 宣 布 令 》  

 

引 言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會 議 上，行 政 會 議 建

議 ， 行 政 長 官 指 令 —  

(a)  全 盤 採 納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 選 管 會 ” ）就 二 零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的 選 區 分 界 和 名 稱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的 報 告 書 中 所 載 建 議 ； 以 及  

(b)  根 據 《 區 議 會 條 例 》 （ 第 547 章 ） 第 6 條 作 出 《 2014

年 選 區 （ 區 議 會 ） 宣 布 令 》 （ 載 於 附 件 A） 。  

2.  選 管 會 報 告 書 主 體 內 容 載 於 附 件 B。 報 告 全 文 已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省 覽 。  

理 據  

選 管 會 報 告 書  

(A)  法 定 要 求  

3.  根 據 《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條 例 》 (第 541 章 )（ “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4(a)條 ， 選 管 會 的 其 中 一 項 職 能 是 考 慮 或 檢

討 區 議 會 選 區 分 界 ， 就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的 選 區 分 界 及 名 稱

提 出 建 議 。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18 條 規 定 ， 選 管 會 須 在 與 上

一 屆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相 隔 不 多 於 36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報 告 ， 闡 述 對 區 議 會 選 區 的 建 議 。 由 於 上 屆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舉 行 ， 選 管 會 須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或 之 前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報 告 及 建 議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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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 管 會 就 區 議 會 選 區 分 界 作 出 建 議 時 ， 受《 選 管 會 條

例 》 及 《 區 議 會 條 例 》 中 某 些 條 文 約 束 。 兩 條 法 例 中 相 關

條 文 綜 合 產 生 的 結 果 如 下 ：  

(a)  18 個 區 議 會 中 須 有 431 位 民 選 議 員 [《 區 議 會 條 例 》

第 5(1)條 及 《 區 議 會 條 例 》 附 表 3 第 1 部 ]；  

(b)  每 個 選 區 須 有 一 位 民 選 議 員 ， 因 此 區 議 會 選 區 共 有

431 個 [《 區 議 會 條 例 》 第 7 條 ]；  

(c)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各 選 區 人 口 應 盡 量 接 近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1
， 倘 某 選 區 實 際 上 不 能 遵 從 這 項 規 定 ， 則 該

選 區 的 人 口 偏 離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不 應 超 出 25%（ “ 25%

偏 離 幅 度 限 制 ” ） [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20(1) (c ) 及 (d)

條 ]；  

(d)  只 在 考 慮 到 社 區 獨 特 性、地 方 聯 繫 的 維 持，或 有 關 區

域 的 自 然 特 徵（ 例 如 大 小 、 形 狀 、 交 通 方 便 程 度 及 發

展 等 ）而 認 為 有 需 要 或 適 宜 偏 離 上 述 (c)項 準 則 的 情 況

下 ， 選 管 會 才 可 不 嚴 格 遵 守 該 項 準 則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20(3)及 (5)條 ]； 以 及  

(e)  選 管 會 必 須 依 循《 區 議 會 條 例 》所 指 明 的 地 方 行 政 區

現 有 區 界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20(4A)條 ]。  

《 選 管 會 條 例 》 及 《 區 議 會 條 例 》 的 相 關 條 文 分 別 節 錄 於

附 件 C 及 D。  

5.  就 是 次 劃 界 工 作，選 管 會 在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正 式 建 議

前 ， 已 按 照 法 定 要 求 作 出 臨 時 建 議 ， 並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1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即 香 港 總 人 口 除 以 該 次 選 舉 中 須 選 出 的 民 選 議 員 總 數 。  

 C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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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選 管 會 的 初 步 建 議  

(a)  工 作 原 則 （ 選 管 會 報 告 書 第 2.3 段 ）  

6.  選 管 會 在 擬 備 臨 時 建 議 時，一 個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是 要 確

保 依 循 人 口 準 則 。 選 管 會 按 照 一 貫 做 法 ， 採 用 由 規 劃 署 牽

頭 的 一 個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所 提 供 的 預 計 人 口 數 字 。 此 工 作

小 組 預 計 香 港 人 口 到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底 會 達 7 311 300 人 。

因 此 以 431 個 選 區 計 算 ，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為 16 964 人 ， 而 按

25%的 偏 離 幅 度 計 算 ， 每 個 選 區 的 人 口 數 字 範 圍 是 12 723

人 至 21 205 人 。  

7.  選 管 會 在 擬 備 臨 時 建 議 的 過 程 中 ， 採 用 一 套 工 作 原

則 ， 包 括 以 下 各 項 ：  

(a)  人 口 數 字 在 25%偏 離 幅 度 限 制 之 內 （ 即 12 723 人 至

21 205 人 ） 的 現 有 選 區 ， 其 分 界 會 盡 量 保 持 不 變 ；  

(b)  人 口 超 逾 25% 偏 離 幅 度 限 制 的 現 有 選 區 ， 假 如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時 已 獲 准 超 逾 限 制，而 有 關

支 持 理 據 仍 然 有 效 ， 其 分 界 會 盡 量 維 持 不 變 ；  

(c)  除 上 文 (b)項 所 述 的 情 況 外 ， 凡 人 口 超 出 25%偏 離 幅

度 限 制 的 現 有 選 區，其 分 界 及 毗 鄰 選 區 的 分 界 均 會 調

整 ， 以 令 該 些 選 區 的 人 口 維 持 在 25% 偏 離 幅 度 限 制

之 內 (除 非 有 理 據 須 基 於 社 區 獨 特 性 、 保 持 地 方 聯 繫

及 /或 自 然 特 徵 而 維 持 該 些 選 區 分 界 不 變 )。 如 有 多 於

一 個 調 整 選 區 分 界 的 方 法，選 管 會 將 會 採 用 影 響 最 少

現 有 選 區 的 方 法，否 則 便 採 用 偏 離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最 少

的 方 法 ； 以 及  

(d)  政 治 因 素 不 在 考 慮 之 列 。  

8.  在 有 需 要 更 深 入 了 解 某 個 選 區 的 社 區 特 色 及 地 方 特

徵 時 ， 選 管 會 邀 請 相 關 的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根 據 他 們 對 其 所 屬

地 區 的 認 識 ， 就 選 區 的 社 區 獨 特 性 、 地 方 聯 繫 及 選 區 的 自

然 特 徵 及 發 展 方 面 提 供 事 實 資 料 。 該 些 資 料 在 擬 定 選 區 分

界 建 議 時 已 作 考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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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公 眾 諮 詢 （ 選 管 會 報 告 書 第 3.1 至 3.7 段 ）  

9.  選 管 會 根 據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19 條 的 規 定 ， 就 其 制

訂 的 臨 時 建 議 進 行 了 為 期 不 少 於 30 天 的 公 眾 諮 詢 。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諮 詢 期

間 ， 公 眾 人 士 可 向 選 管 會 提 交 書 面 申 述 ， 或 出 席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七 月 七 日 、 九 日 及 十 一 日 舉 行 的 公 眾 諮 詢 大 會 表 達 意

見 。 選 管 會 共 收 到 1 446 份 書 面 申 述 。 有 104 人 出 席 三 場 公

眾 諮 詢 大 會 ， 共 收 到 64 個 口 頭 申 述 。 書 面 申 述 的 原 文 載 於

選 管 會 報 告 書 第 三 冊 。 所 有 書 面 申 述 摘 要 和 公 眾 諮 詢 大 會

的 口 頭 申 述 摘 要 載 錄 於 選 管 會 報 告 書 第 一 冊 附 錄 II。  

10.  一 如 以 往 的 劃 界 工 作，選 管 會 有 收 到 支 持 和 反 對 臨 時

建 議 的 申 述 。 選 管 會 沿 用 有 關 的 法 定 準 則 (見 上 文 第 4 段 )

和 工 作 原 則 (見 上 文 第 7 段 )， 謹 慎 地 衡 量 申 述 的 理 據 。 在 考

慮 申 述 的 過 程 中 ， 選 管 會 注 意 到 一 些 共 通 的 事 項 ， 並 在 報

告 書 主 體 內 容 第 四 章 (見 附 件 B)列 出 其 考 慮 。 下 文 第 11 至

17 段 就 此 作 一 撮 要 。  

(c)  公 眾 在 諮 詢 期 內 提 出 的 事 項 及 選 管 會 的 考 慮（ 選 管 會
報 告 書 第 4.4 段 ）  

偏 離 人 口 基 數  

11.  有 些 申 述 建 議 應 更 嚴 格 執 行 標 準 人 口 基 數，即 重 劃 某

些 人 口 已 在 25%偏 離 幅 度 限 制 之 內 的 區 議 會 選 區 的 分 界 ，

目 的 純 粹 是 令 這 些 選 區 的 人 口 更 加 貼 近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 選

管 會 認 為 ， 只 要 選 區 人 口 仍 在 25%偏 離 幅 度 限 制 之 內 ， 盡

量 減 低 為 選 民 帶 來 的 干 擾 是 可 取 的 做 法 ， 但 亦 會 考 慮 有 強

力 理 據 支 持 的 建 議 。 當 有 需 要 劃 出 一 個 新 選 區 或 因 應 鄰 近

選 區 的 人 口 改 變 而 需 要 重 劃 一 個 或 多 個 選 區 的 分 界 時 ， 選

管 會 會 藉 這 個 機 會 探 討 方 法 ， 在 確 保 所 有 受 影 響 的 選 區 人

口 皆 能 維 持 在 25%偏 離 幅 度 限 制 之 內 並 將 改 變 幅 度 減 至 最

低 的 同 時 ， 令 選 區 偏 離 人 口 基 數 較 少 或 令 人 口 分 布 更 為 平

均 。  

 

   B    



- 5 - 

 

社 區 獨 特 性 及 地 方 聯 繫 的 維 持  

12.  在 第 9 段 提 到 的 申 述 當 中，有 140 份 支 持 選 管 會 關 於

個 別 選 區 的 臨 時 建 議 。 在 其 餘 的 申 述 中 ， 許 多 都 以 社 區 完

整 性 和 保 持 地 方 聯 繫 為 理 由 ， 以 支 持 他 們 保 留 或 重 劃 選 區

現 有 分 界 的 建 議 。  

13.  選 管 會 認 同 社 區 完 整 性 和 地 方 聯 繫 是 在 劃 界 工 作 中

相 關 的 考 慮 因 素 。 可 是 ， 這 些 因 素 的 重 要 性 需 跟 其 他 的 因

素 ， 例 如 區 域 的 地 理 、 四 周 社 區 的 特 色 和 連 結 該 些 社 區 的

基 礎 設 施 等 因 素 一 併 考 慮 。 選 管 會 盡 量 以 明 確 及 客 觀 的 事

實 理 據 去 評 估 這 些 申 述 。 雖 然 申 述 的 數 量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可

反 映 出 區 內 人 士 對 該 些 事 情 的 看 法 的 強 烈 程 度 ， 但 在 衡 量

不 同 或 相 反 的 建 議 時 ， 應 以 建 議 的 實 質 內 容 和 理 據 為 重 。  

14.  因 應 預 計 人 口 的 改 變 而 需 要 調 整 選 區 分 界 的 時 候，一

如 以 往 ， 劃 界 工 作 的 原 則 應 優 先 考 慮 人 口 的 因 素 ， 除 非 基

於 保 持 社 區 獨 特 性 和 地 方 聯 繫 的 理 由 而 明 確 地 需 要 或 適 宜

保 留 現 有 分 界 不 變 。 當 某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超 出 25%偏 離 幅

度 限 制 時 ， 此 原 則 尤 其 重 要 。 反 過 來 說 ， 當 某 些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在 25% 偏 離 幅 度 限 制 之 內 ， 因 而 分 界 無 需 改 變 ( 下

稱 ” 沒 有 改 動 的 選 區 ” )， 但 有 申 述 以 社 區 完 整 性 和 地 方 聯

繫 為 由 倡 議 重 劃 其 分 界 ， 選 管 會 在 這 情 況 下 亦 同 樣 需 要 採

用 謹 慎 及 小 心 的 態 度 去 審 視 這 些 申 述 。 一 如 以 往 做 法 ，  選

管 會 只 會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才 考 慮 修 改 那 些 沒 有 改 動 的 選 區 的

分 界 ：  

(a)  建 議 有 強 而 有 力 的 理 據 支 持，並 會 無 可 爭 議 地 於 社 區

和 發 展 狀 況 方 面 帶 來 顯 著 及 大 幅 度 的 改 善 ；  

(b)  受 影 響 的 沒 有 改 動 的 選 區 ， 數 目 不 會 超 出 合 理 的 範

圍 ； 以 及  

(c)  受 影 響 的 選 區 在 改 動 後，除 非 有 特 殊 情 況，應 保 持 其

人 口 在 25%偏 離 幅 度 限 制 之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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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界 時 採 用 的 人 口 數 字  

15.  有 數 份 申 述 對 劃 界 工 作 採 用 的 人 口 推 算 數 字 提 出 質

疑 。 這 些 質 疑 大 多 圍 繞 兩 個 問 題 ： (i) 預 計 數 字 與 從 其 他 來

源 取 得 的 人 口 數 字 不 相 符 ； 以 及 (i i )預 計 數 字 沒 有 顧 及 各 區

未 來 的 發 展 。  

16.  就 第 一 個 問 題 ， 根 據 《 選 管 會 條 例 》， 劃 界 工 作 應 根

據 舉 行 建 議 所 關 乎 的 選 舉 的 年 度 內 個 別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來

進 行。按 照 既 定 做 法，就 二 零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而 言 ，

是 採 用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人 口 預 計 數 字 作 劃 界

之 用 。 人 口 預 計 數 字 是 由 一 個 專 為 劃 界 工 作 而 在 規 劃 署 人

口 分 布 推 算 小 組 之 下 成 立 的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提 供 。 人 口 分

布 預 計 數 字 是 根 據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最 新 官 方 資 料 ， 經 過 一

套 科 學 化 和 有 系 統 的 方 法 進 行 全 面 的 資 料 編 撰 程 序 後 得 出

的 。 因 此 ， 工 作 小 組 提 供 的 數 據 應 視 作 劃 界 工 作 唯 一 權 威

性 的 依 據 。  

17.  就 第 二 個 問 題，雖 然 地 區 的 發 展 是 選 管 會 在 考 慮 選 區

分 界 時 需 要 顧 及 的 其 中 一 個 因 素 ，  但 是 次 的 劃 界 工 作 必 須

以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預 計 人 口 分 布 為 依 歸 。 在 此 日

期 後 的 發 展 而 出 現 的 人 口 轉 變 不 會 列 入 考 慮 之 列 ，  只 會 在

將 來 的 劃 界 工 作 中 再 作 考 慮 。  

(C)  選 管 會 的 正 式 建 議 （ 選 管 會 報 告 書 第 4.6 至 4.10 段 ） 

18.  選 管 會 考 慮 所 接 獲 的 申 述 後，在 正 式 建 議 中 修 訂 了 臨

時 建 議 內 20 個 選 區 的 分 界 和 兩 個 選 區 的 名 稱 。 選 管 會 在 正

式 建 議 中 ， 更 改 了 109 個 選 區 的 分 界 (二 零 一 一 年 劃 界 工 作

時 ， 則 更 改 了 122 個 選 區 的 分 界 )。 有 關 更 改 在 附 件 E 中 詳

述 。 選 管 會 容 許 24 個 選 區 （ 二 零 一 一 年 之 劃 界 建 議 為 26

個 ） 的 人 口 數 字 超 出 25%偏 離 幅 度 限 制 ， 主 要 原 因 是 維 持

社 區 完 整 性 和 地 方 聯 繫 。 這 些 選 區 在 附 件 F 中 列 出 。  

19.  選 管 會 已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正 式 建 議 。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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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區 宣 布 令  

20.  命 令 共 有 四 項 條 款 。 第 1 條 列 明 命 令 的 生 效 日 期 。 第

1(a) 條 訂 明 命 令 就 所 有 關 乎 二 零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的

目 的 而 言 ， 自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起 實 施
2
。 第 1(b)條 訂

明 命 令 沒 有 根 據 第 1(a)條 開 始 實 施 的 範 圍 內，自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3
。 第 2 條 就 命 令 所 採 用 的 某 些 詞 彙 提 供 定

義。第 3 條 和 附 表 宣 布 地 方 行 政 區 內 的 地 區 為 區 議 會 選 區 ，

以 舉 行 選 舉 ， 選 出 區 議 會 第 五 屆 任 期 的 議 員 ， 並 就 區 議 會

選 區 命 名。第 4 條 廢 除《 2011 年 選 區（ 區 議 會 ）宣 布 令 》(第

541F 章 )。  

立 法 時 間 表  

21.  立 法 時 間 表 如 下 ：  

刊 登 憲 報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把 該 命 令 提 交 立 法 會 省

覽，展 開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建 議 的 影 響  

22.  建 議 符 合 《 基 本 法 》， 包 括 涉 及 人 權 的 條 文 在 內 。 建

議 對 相 關 條 例 和 現 有 規 例 的 現 行 約 束 力 並 無 影 響 。 建 議 對

經 濟 、 財 政 、 公 務 員 、 生 產 力 、 環 境 、 可 持 續 發 展 或 家 庭

均 沒 有 影 響 。 為 了 實 行 建 議 的 選 區 分 界 ， 選 舉 辦 事 處 在 相

關 財 政 年 度 預 算 或 草 案 預 算 中 已 有 或 將 獲 發 足 夠 撥 款 。  

 

                                                 

2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為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的 49 天 期 限 結 束 後 的 首 個 星 期 五 。  

3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為 第 五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開 始 之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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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眾 諮 詢  

23.  如 上 文 第 9 至 17 段 所 述 ， 選 管 會 已 就 其 臨 時 建 議 進

行 不 少 於 30 天 的 公 眾 諮 詢 。  

宣 傳 安 排  

24.  當 局 已 發 出 新 聞 稿，公 布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決 定

全 盤 接 納 選 管 會 的 建 議 及 將 選 管 會 的 報 告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省 覽 。 當 局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 傳 媒 的 查 詢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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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第一節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職責第一節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職責第一節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職責第一節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職責  

1.1 根 據 《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條 例 》（ “ 《 選 管 會 條 例 》 ” ）（ 香 港 法

例 第 541 章 ） 第 4(a)條 ，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 “ 選 管 會 ” ） 的 其 中 一 項

職 能 是 考 慮 及 檢 討 區 議 會 選 區 分 界 ， 就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的 選 區 分 界

及 名 稱 提 出 建 議 。  

1.2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18 條 規 定 ， 選 管 會 須 在 與 上 一 屆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相 隔 不 超 過 36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一 份 報

告 ， 闡 述 對 區 議 會 選 區 的 建 議 。 由 於 上 屆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舉 行 ， 選 管 會 須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或 之 前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報 告 及 建 議 。  

1.3 根 據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21 條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接 獲

選 管 會 的 報 告 後 會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盡 快 考 慮 該 報 告 。 選 管 會 建

議 的 分 界 及 名 稱 如 獲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批 准 ， 並 通 過 立 法 會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的 程 序 後 ， 將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舉 行 的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予 以 採 用 。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增設民選議席增設民選議席增設民選議席增設民選議席及調整地方行政區分界及調整地方行政區分界及調整地方行政區分界及調整地方行政區分界  

1.4 區 議 會 選 區 的 劃 分 是 以 下 一 屆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的 民 選 議 席 總

數 及 現 行 地 方 行 政 區 分 界 為 根 據 。

附件B
(共18頁)



      - 2 -   

   

1.5 當 局 根 據 香 港 二 零 一 五 年 年 中 的 人 口 預 測 ， 就 各 區 民 選 議 席

的 數 目 進 行 全 面 的 檢 討 後 ， 建 議 於 第 五 屆 區 議 會 在 九 個 區 議 會 增 加

共 19 個 民 選 議 席 ， 詳 情 如 下 ：  

(a) 荃 灣 和 北 區 區 議 會 各 增 加 一 個 議 席 ；   

(b) 深 水 埗 、 九 龍 城 、 觀 塘 、 油 尖 旺 和 沙 田 區 議 會 各 增 加 兩

個 議 席 ；  

(c) 西 貢 區 議 會 增 加 三 個 議 席 ； 以 及  

(d) 元 朗 區 議 會 增 加 四 個 議 席 。  

1.6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 當 局 就 二 零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增 加 19 個 民 選 議 席 的 建 議 諮 詢 立 法 會 政 制 事 務 委 員 會 ， 並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 動 議 通 過 《 2013 區 議 會 條 例

（ 修 訂 附 表 3） 令 》 實 行 這 項 建 議 。 該 命 令 於 同 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 並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於 憲 報 刊 登 。  

1.7 在 諮 詢 後 ， 當 局 亦 建 議 自 第 五 屆 區 議 會 起 (包 括 就 二 零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調 整 東 區 與 灣 仔 區 的 地 方 行 政 區 分 界 ， 將 天 后

與 維 園 選 區 由 東 區 轉 移 至 灣 仔 區 ， 以 及 因 應 有 關 調 整 而 就 上 述 兩 個

區 議 會 民 選 議 員 數 目 作 出 修 訂 。 立 法 會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通 過 《 2013 年 區 議 會 條 例 (修 訂 附 表 1 及 3)令 》 實 行 這 項 建 議 ， 該

命 令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於 憲 報 刊 登 。  

1 .8  立 法 會 通 過 上 述 1.6 及 1.7 段 提 及 的 兩 項 命 令 後 ， 就 二

零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的 民 選 議 席 增 加 了 19 個 ， 總 數 由 412

個 增 至 431 個 ， 以 及 就 東 區 及 灣 仔 區 的 地 方 行 政 區 分 界 作 出 了

調 整 ， 以 實 行 將 天 后 與 維 園 選 區 由 東 區 轉 移 至 灣 仔 區 。 基 於 每 一

個 選 區 須 選 出 一 名 區 議 員 ， 選 管 會 相 應 地 要 劃 分 的 區 議 會 選 區

總 數 亦 增 至 431 個 。 按 區 劃 分 的 區 議 會 選 區 數 目 載 於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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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報告的範圍第三節 報告的範圍第三節 報告的範圍第三節 報告的範圍  

1.9 本 報 告 書 的 範 圍 和 內 容 按 照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18 條 的 規 定

而 編 訂 。 報 告 書 分 三 冊 發 表 。第一冊第一冊第一冊第一冊主 要 闡 述 如 何 為 區 議 會 選 區 擬

定 分 界 、 載 列 選 管 會 對 選 區 分 界 和 名 稱 的 建 議 ， 並 說 明 提 出 該 等 建

議 的 理 由 。 第二冊第二冊第二冊第二冊 載 有 各 地 方 行 政 區 的 地 圖 ， 以 及 相 關 的 區 界 說

明 ， 地 圖 上 標 明 各 選 區 的 分 界 和 名 稱 。第三冊第三冊第三冊第三冊載 錄 所 有 書 面 申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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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劃界工作劃界工作劃界工作劃界工作  

 

 

第一節 劃界的法定準則第一節 劃界的法定準則第一節 劃界的法定準則第一節 劃界的法定準則  

2.1 選 管 會 按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20 條 所 規 定 的 準 則 擬 定 建 議 。

這 些 準 則 重 述 如 下 ：  

(a) 選 管 會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 須 確 保 各 建 議 選 區 人 口 盡

量 接 近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 “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 是 指 香 港 人 口 總 數

除 以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中 選 出 的 民 選 議 員 總 數 所 得 之 數 。  

(b) 倘 某 建 議 選 區 實 際 上 不 能 遵 從 上 述 (a)項 的 規 定 ， 選 管 會

須 確 保 該 選 區 的 人 口 偏 離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不 超 出 25%。  

(c) 選 管 會 須 顧 及 社 區 獨 特 性 及 地 方 聯 繫 的 維 持 ， 以 及 有 關

區 域 的 自 然 特 徵 （ 例 如 大 小 、 形 狀 、 交 通 方 便 程 度 及 發

展 等 ）。  

(d) 只 有 在 選 管 會 認 為 上 述 (c)項 的 一 種 或 多 種 考 慮 事 項 使 其

有 需 要 或 適 宜 不 嚴 格 地 按 上 述 (a)及 (b)項 行 事 的 情 況 下 ，

選 管 會 方 可 不 嚴 格 地 按 (a)及 (b)項 行 事 。  

(e) 選 管 會 必 須 分 別 依 循 《 區 議 會 條 例 》 (第 547 章 )附 表 1 及

3 所 指 明 或 規 定 的 地 方 行 政 區 現 行 區 界 ， 以 及 每 個 區 議 會

通 過 選 舉 產 生 的 議 員 人 數 。  

2.2 在 是 次 劃 界 工 作 中 ，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是 16,964 人 [ 把 7,311,300

人 （ 由 政 府 預 測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香 港 人 口 總 數 ； 請 參 閱

下 文 第 2.5 段 ） 除 以 431（ 新 增 19 個 民 選 議 席 後 ， 將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中 產 生 的 民 選 議 員 的 總 數 ） 所 得 的 數 字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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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300÷431]。 因 此 ， 選 區 的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的 許 可 偏 離 幅 度 （ 上

文 第 2.1(b)段 所 指 ） 是 12,723人 至 21,205人 。  

第二節 工作原則第二節 工作原則第二節 工作原則第二節 工作原則  

2.3 選 管 會 在 劃 界 工 作 中 亦 採 用 以 下 原 則 ：  

(a) 人 口 數 字 在 許 可 幅 度 之 內 （ 即 就 二 零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選 舉

而 言 ， 介 乎 12,723 人 至 21,205 人 ） 的 現 有 選 區 ， 其 分 界

會 盡 量 保 持 不 變 。  

(b) 人 口 超 出 許 可 幅 度 的 現 有 選 區 ， 若 該 選 區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區 議 會 選 舉 已 獲 准 超 出 許 可 幅 度 ， 而 有 關 支 持 理 據 仍 然

有 效 ， 其 分 界 會 盡 量 維 持 不 變 。  

(c) 除 上 文 (b)項 所 述 的 情 況 外 ， 凡 人 口 超 出 許 可 幅 度 的 現 有

選 區 ， 其 分 界 及 毗 鄰 選 區 的 分 界 均 會 調 整 ， 以 令 該 些 選

區 的 人 口 維 持 在 法 例 許 可 幅 度 之 內 （ 除 非 有 理 據 須 基 於

社 區 獨 特 性 、 保 持 社 區 聯 繫 及 ／ 或 自 然 特 徵 而 維 持 該 些

選 區 分 界 不 變 ）。 如 有 多 於 一 個 調 整 選 區 分 界 的 方 法 ， 選

管 會 採 用 影 響 最 少 現 有 選 區 的 方 法 ， 否 則 ， 便 採 用 偏 離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最 少 的 方 法 。  

(d) 政 治 因 素 不 在 考 慮 之 列 。  

(e) 為 即 將 產 生 的 新 劃 定 選 區 命 名 時 ， 選 管 會 會 徵 詢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有 關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的 意 見 ， 然 後 參 考 該 選 區 內 的

主 要 特 徵 、 道 路 或 住 宅 樓 宇 ， 以 提 出 選 區 名 稱 的 建 議 。  

(f) 在 地 區 及 選 區 代 號 方 面 ， 在 選 管 會 臨 時 建 議 中 的 地 區 字

母 代 號 由 “A” 開 始 編 配 ， 首 先 是 中 西 區 及 其 他 香 港 島 的 地

區 ， 接 着 是 九 龍 和 新 界 地 區 ， 其 中 “I” 和 “O” 不 用 ， 以 免 混

亂 。 選 區 代 號 由 數 字 “01” 開 始 ， 前 面 冠 以 所 屬 地 區 的 字 母

代 號 。 “01” 應 配 予 人 口 最 稠 密 的 選 區 ， 或 在 所 屬 地 區 內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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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上 視 為 最 重 要 、 最 顯 著 或 是 區 內 核 心 的 選 區 ， 然 後 以

順 時 針 方 向 為 其 他 選 區 編 配 號 碼 ， 盡 可 能 使 連 續 號 碼 的

選 區 相 鄰 。 選 區 代 號 與 選 區 分 界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 不 過 ，

採 用 這 個 方 法 後 ， 希 望 任 何 人 在 查 閱 地 圖 時 會 較 易 明

白 ， 並 可 更 輕 易 地 找 到 選 區 。 上 述 方 法 自 一 九 九 四 年 已

開 始 採 用 ， 市 民 應 已 熟 知 。  

(g) 對 於 伸 延 至 海 域 以 與 地 區 界 線 一 致 的 選 區 分 界 ， 有 關 選

區 界 線 應 盡 量 與 海 域 上 的 地 區 界 線 互 成 直 角 。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協作部門協作部門協作部門協作部門  

2.4 選 管 會 秘 書 處 由 選 舉 事 務 處 指 定 人 員 組 成 ， 協 助 選 管 會 為 選

區 劃 界 。  

2.5 一 如 以 往 ， 規 劃 署 人 口 分 布 推 算 小 組 屬 下 的 專 責 小 組 （ “ 專

責 小 組 ” ） 所 擔 負 的 主 要 工 作 ， 是 為 選 管 會 提 供 所 需 的 人 口 預 計 數

字 。 這 些 數 字 是 進 行 選 區 劃 界 工 作 至 為 重 要 的 所 需 資 料 。 專 責 小 組

由 規 劃 署 一 位 助 理 署 長 擔 任 主 席 ， 成 員 來 自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政

府 統 計 處 、 房 屋 署 、 地 政 總 署 、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及

選 舉 事 務 處 。 為 使 預 計 數 字 能 切 合 二 零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 選

管 會 要 求 專 責 小 組 把 人 口 分 布 數 字 的 預 計 日 期 盡 量 訂 於 貼 近 選 舉

日 。 基 於 這 個 原 因 ， 專 責 小 組 會 參 考 過 去 選 區 劃 界 工 作 的 慣 例 ， 並

假 設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將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舉 行 ， 為 選 管 會 提 供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人 口 預 計 數 字 。  

2.6 地 政 總 署 協 助 選 管 會 製 備 顯 示 了 預 計 人 口 、 地 方 行 政 區 及 選

區 分 界 的 地 圖 及 區 界 說 明 ， 供 選 管 會 在 劃 界 工 作 中 使 用 。  

2.7 根 據 法 定 準 則 ， 選 管 會 在 擬 定 選 區 分 界 的 建 議 時 須 顧 及 社 區

獨 特 性 、 地 方 聯 繫 的 維 持 ， 以 及 有 關 區 域 的 自 然 特 徵 (例 如 大 小 、

形 狀 、 交 通 方 便 程 度 及 發 展 )。 為 了 更 深 入 了 解 社 區 特 色 及 地 方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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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 在 有 需 要 時 ， 選 管 會 邀 請 相 關 的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根 據 他 們 對 其 所

屬 地 區 的 認 識 ， 就 選 區 的 社 區 獨 特 性 、 地 方 聯 繫 及 選 區 的 自 然 特 徵

及 發 展 方 面 提 供 事 實 資 料 。 該 些 資 料 在 擬 定 選 區 分 界 建 議 時 已 作 考

慮 。  

2.8 政 府 新 聞 處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 為 制 訂 宣 傳 策 略 及 理 念 出 謀 獻

策 ， 同 時 為 諮 詢 工 作 設 計 宣 傳 資 料 。  

第四節 工作過程第四節 工作過程第四節 工作過程第四節 工作過程  

工作開展  

2.9 專 責 小 組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五 月 召 開 首 次 會 議 ， 研 究 應 採 用 的 資

料 編 製 方 法 ， 以 及 定 出 工 作 時 間 表 。 人 口 預 計 數 字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底 備 妥 後 ， 地 政 總 署 隨 即 根 據 有 關 資 料 製 備 地 圖 。 這 些 地 圖 製

備 後 ， 選 管 會 秘 書 處 便 開 始 就 選 區 分 界 制 訂 初 步 建 議 。  

實地視察  

2.10   地 區 的 大 小 、 形 狀 、 交 通 方 便 程 度 和 發 展 等 自 然 特 徵 是 劃

界 工 作 的 考 慮 重 點 。 故 此 ， 當 區 內 的 地 理 情 況 會 影 響 劃 定 選 區 分 界

的 工 作 ， 選 管 會 秘 書 處 會 就 有 關 選 區 蒐 集 第 一 手 資 料 ，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派 遣 人 員 進 行 了 實 地 視 察 ， 以 查 察 有 關 選 區 內 的 自 然 環 境 特

徵 、 交 通 設 施 和 交 通 方 便 程 度 。 蒐 集 所 得 的 資 料 及 地 形 實 況 在 擬 定

初 步 建 議 時 已 予 以 分 析 及 考 慮 。  

舉行會議去考慮及制定建議  

2.11 選 管 會 秘 書 處 人 員 就 選 區 的 分 界 及 名 稱 定 出 初 步 建 議 後 ， 便

召 開 會 議 ， 將 初 步 建 議 提 交 予 選 管 會 考 慮 ， 並 以 地 圖 及 照 片 作 輔

助 ， 讓 選 管 會 更 深 入 了 解 有 關 選 區 內 的 特 徵 和 環 境 。 實 地 視 察 所 得

的 資 料 及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提 供 的 資 料 亦 會 提 交 選 管 會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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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議  

2.12 在 選 管 會 的 臨 時 建 議 中 ， 111 個 選 區 須 更 改 分 界 ， 24 個 須 更

改 名 稱 。 選 管 會 基 於 各 種 原 因 ， 容 許 21 個 選 區 超 出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許 可 幅 度 。 需 要 作 出 改 動 的 選 區 的 建 議 分 界 範 圍 和 名 稱 ， 及 人 口 獲

容 許 偏 離 許 可 幅 度 的 選 區 ， 連 同 選 管 會 的 考 慮 因 素 已 載 列 於 諮 詢 文

件 內 。  

2.13  選 管 會 為 選 區 分 界 制 訂 臨 時 建 議 後 ， 選 管 會 秘 書 處 便 開 始 為

有 關 建 議 的 公 眾 諮 詢 作 準 備 。 公 眾 諮 詢 期 由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 臨 時 建 議 的 詳 情 載 於 為 公 眾 諮 詢 而

發 表 的 兩 冊 文 件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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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第一節 諮詢期及第一節 諮詢期及第一節 諮詢期及第一節 諮詢期及公眾公眾公眾公眾諮詢大會諮詢大會諮詢大會諮詢大會  

3.1 選 管 會 根 據 《 選 管 會 條 例 》 第 19 條 的 規 定 ，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期 間 ， 就 其 制 訂 的 臨 時 建

議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公 眾 人 士 在 這 段 期 間 ， 可 向 選 管 會 提 交 書 面 申

述 ， 就 選 管 會 有 關 選 區 分 界 及 命 名 的 臨 時 建 議 ， 表 達 意 見 。  

3.2 當 局 通 過 電 台 宣 傳 簡 介 、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 新 聞 發 布 、 報 章 廣

告 、 海 報 及 選 管 會 網 站 等 ， 就 公 眾 諮 詢 作 出 廣 泛 宣 傳 。  

3.3 在 諮 詢 期 首 天 （ 即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 選 管 會 召 開

記 者 會 宣 布 開 始 公 眾 諮 詢 ， 並 邀 請 市 民 就 選 管 會 的 臨 時 建 議 發 表 意

見 。 選 管 會 同 時 向 市 民 呼 籲 ， 不 單 是 持 相 反 或 不 同 意 見 的 人 士 應 提

出 意 見 ， 即 使 是 支 持 臨 時 建 議 的 人 士 也 應 提 出 意 見 ， 因 為 這 可 讓 選

管 會 更 為 準 確 地 掌 握 市 民 對 臨 時 建 議 的 意 見 及 接 受 程 度 。  

3.4 選 管 會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七 月 七 日 、 九 日 及 十 一 日 晚 上 七 時 至 九

時 ， 分 別 在 鰂 魚 涌 社 區 會 堂 、 荔 枝 角 社 區 會 堂 及 隆 亨 社 區 中 心 舉 行

了 三 場 公 眾 諮 詢 大 會 ， 讓 公 眾 人 士 出 席 ， 直 接 向 選 管 會 提 出 意 見 。

大 會 利 用 視 聽 器 材 展 示 地 圖 ， 令 與 會 人 士 更 易 理 解 講 述 的 內 容 。  

第二節 所收到的申述數目第二節 所收到的申述數目第二節 所收到的申述數目第二節 所收到的申述數目  

3.5 在 諮 詢 期 內 ， 選 管 會 共 收 到 1,446 份 書 面 申 述 。 另 外 ， 共 有

104 人 出 席 該 三 天 舉 行 的 公 眾 諮 詢 大 會 ， 選 管 會 於 諮 詢 大 會 上 收 到

64 個 口 頭 申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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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 所 收 到 的 申 述 中 ， 有 140 份 支 持 選 管 會 的 臨 時 建 議 。 部 分

申 述 提 及 的 意 見 與 選 區 分 界 及 命 名 無 關 ， 而 是 涉 及 諸 如 地 方 行 政 區

分 界 、 民 選 議 席 分 配 ， 以 及 指 定 ／ 分 配 投 票 站 的 事 項 。 如 內 容 涉 及

地 方 行 政 區 分 界 ， 該 些 申 述 會 轉 交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考 慮 。 就 民 選 議 席

分 配 及 相 關 事 項 則 會 轉 交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參 考 。 至 於 有 關 投 票 站

的 意 見 ， 選 管 會 已 要 求 選 舉 事 務 處 採 取 所 需 的 跟 進 行 動 。  

3.7 所 有 書 面 申 述 已 按 地 方 行 政 區 次 序 編 排 及 覆 載 於 本 報 告 書第第第第

三冊三冊三冊三冊。 所 有 書 面 及 口 頭 申 述 摘 要 亦 已 載 錄 於 本 冊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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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公眾諮詢後公眾諮詢後公眾諮詢後公眾諮詢後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  

 

 

第一節 研究及觀察第一節 研究及觀察第一節 研究及觀察第一節 研究及觀察  

4.1 公 眾 諮 詢 期 結 束 後 ， 選 管 會 隨 即 對 每 項 書 面 及 口 頭 申 述 進 行

研 究 ， 考 慮 是 否 予 以 接 納 。  

4.2 由 於 有 些 申 述 認 為 劃 界 工 作 應 顧 及 個 別 地 區 的 特 別 自 然 特

徵 ， 選 管 會 秘 書 處 人 員 遂 在 有 需 要 時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 藉 此 了 解 和 評

估 申 述 提 出 的 論 據 ， 並 研 究 建 議 的 可 行 性 。 為 使 選 管 會 周 全 地 考 慮

各 申 述 及 達 致 公 正 持 平 的 建 議 ， 選 管 會 秘 書 處 把 實 地 視 察 所 得 的 資

料 以 及 分 析 和 觀 察 呈 交 選 管 會 考 慮 ， 並 以 地 圖 和 照 片 顯 示 有 關 自 然

特 徵 。  

4.3 一 如 以 往 的 劃 界 工 作 ， 選 管 會 有 就 同 一 選 區 同 時 收 到 支 持 和

反 對 臨 時 建 議 的 申 述 。 在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時 ， 選 管 會 沿 用 有 關 的 法 定

準 則 和 工 作 原 則 (見 第 二 章 )， 謹 慎 地 衡 量 雙 方 意 見 的 理 據 。  

4.4 選 管 會 在 考 慮 申 述 時 採 取 的 方 法 與 以 往 劃 界 工 作 大 致 相 同 。

就 申 述 中 提 出 的 意 見 ， 選 管 會 注 意 到 下 列 事 項 ， 並 列 出 其 觀 察 ， 以

便 公 眾 更 全 面 理 解 選 管 會 所 考 慮 的 因 素 ：  

 (a) 偏 離 人 口 基 數偏 離 人 口 基 數偏 離 人 口 基 數偏 離 人 口 基 數  

在 選 區 劃 界 工 作 中 ，「 同 等 代 表 原 則 」 (即 同 等 數 目 的 人

應 獲 得 同 等 數 目 的 代 表 )是 一 項 重 要 考 慮 。 故 此 ， 根 據

《 選 管 會 條 例 》 有 關 制 定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選 區 分 界 建 議

的 法 定 準 則 ， 在 切 實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 各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應 盡 量 接 近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 不 過 ， 鑑 於 香 港 是 一 個 細 小

而 密 集 的 地 方 ， 人 口 聚 居 於 高 樓 大 廈 等 獨 特 之 處 ， 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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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同 時 考 慮 其 他 準 則 ， 即 社 區 獨 特 性 、 地 方 聯 繫 的 維 持

及 有 關 區 域 的 自 然 特 徵 ， 以 達 致 一 個 合 理 平 衡 。 因 此 ，

要 每 一 個 選 區 嚴 格 地 達 至 人 口 基 數 是 不 切 實 可 行 的 。 此

外 ， 在 選 舉 的 層 面 來 說 ， 劃 界 工 作 須 顧 及 現 時 的 選 區 分

界 ， 將 受 影 響 的 選 區 數 目 減 至 最 低 ， 以 令 在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減 少 對 選 民 在 未 來 的 選 舉 中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和 干 擾 。

再 者 ， 很 多 選 區 的 現 有 分 界 沿 用 已 久 ， 重 劃 所 有 分 界 會

不 必 要 地 影 響 地 方 聯 繫 和 引 起 爭 議 。 因 此 ， 從 務 實 的 角

度 來 說 ， 重 劃 所 有 選 區 的 現 有 分 界 以 硬 性 依 從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的 規 定 並 不 可 行 或 理 想 。 有 見 及 此 ， 當 確 保 選 區 人

口 與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相 同 並 非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 選 管

會 條 例 》 容 許 選 區 人 口 在 25%的 許 可 幅 度 之 內 偏 離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 選 管 會 條 例 》 亦 容 許 因 顧 及 社 區 獨 特 性 、

地 方 聯 繫 的 維 持 ， 以 及 有 關 區 域 的 自 然 特 徵 等 因 素 ， 而

認 為 有 需 要 或 適 宜 不 遵 從 上 述 關 乎 人 口 的 規 定 ， 則 可 不

嚴 格 按 該 規 定 行 事 。  

基 於 上 述 的 考 慮 ， 當 展 開 新 一 次 劃 界 工 作 時 ， 由 於 現 有

選 區 分 界 是 根 據 相 同 的 法 定 準 則 劃 定 ， 因 此 ， 按 選 區 的

現 有 分 界 去 擬 定 建 議 ， 同 時 確 保 分 界 繼 續 符 合 有 關 準

則 ， 是 合 理 及 有 實 際 需 要 的 。 如 每 次 劃 界 工 作 均 大 幅 度

重 劃 選 區 分 界 ， 對 很 多 建 立 已 久 的 社 區 會 造 成 嚴 重 干

擾 ， 對 選 民 亦 會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混 亂 ， 引 起 投 訴 。 故 此 ，

如 現 有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維 持 在 25%的 許 可 幅 度 之 內 ， 盡

可 能 保 留 該 等 選 區 的 現 有 分 界 是 有 實 際 需 要 的 ， 而 這 也

是 選 管 會 長 久 以 來 的 工 作 原 則 。 此 工 作 原 則 在 過 往 的 劃

界 工 作 行 之 有 效 ， 因 此 應 繼 續 在 是 次 劃 界 中 採 用 。  

有 些 申 述 建 議 重 劃 某 些 人 口 已 在 許 可 幅 度 之 內 的 選 區 的

分 界 ， 目 的 純 粹 是 令 這 些 選 區 的 人 口 更 加 貼 近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 根 據 上 文 所 述 的 考 慮 ， 雖 然 這 些 申 述 有 可 能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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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行 政 區 內 選 區 的 人 口 分 布 ， 選 管 會 會 盡 可 能 保 留 現

有 分 界 。 儘 管 如 此 ， 當 有 需 要 劃 出 一 個 新 選 區 或 因 應 鄰

近 選 區 的 人 口 改 變 而 需 要 重 劃 一 個 或 多 個 選 區 的 分 界

時 ， 選 管 會 會 藉 這 個 機 會 探 討 方 法 ， 在 確 保 所 有 受 影 響

的 選 區 人 口 皆 能 維 持 在 許 可 幅 度 之 內 並 將 改 變 幅 度 減 至

最 低 的 同 時 ， 令 選 區 偏 離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較 少 或 令 人 口 分

布 更 為 平 均 。  

如 上 文 解 釋 ， 如 因 顧 及 社 區 獨 特 性 、 地 方 聯 繫 的 維 持 ，

以 及 有 關 區 域 的 自 然 特 徵 等 因 素 而 需 要 或 適 宜 讓 選 區 的

人 口 超 出 25%的 許 可 幅 度 ， 這 個 做 法 是 法 定 準 則 容 許

的 。 為 了 確 保 劃 界 工 作 可 以 有 系 統 和 有 規 律 地 進 行 ， 原

則 上 必 須 嚴 格 遵 從 25%許 可 幅 度 的 準 則 ， 只 有 在 具 清 晰

和 有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才 可 准 許 例 外 情 況 出 現 。 在

考 慮 應 否 批 准 一 個 例 外 情 況 存 在 時 ， 其 偏 離 幅 度 顯 然 是

一 個 相 關 的 考 慮 因 素 。 舉 例 來 説 ， 如 出 現 大 幅 度 的 偏

離 ， 便 需 重 劃 分 界 ， 除 非 有 強 力 和 具 說 服 力 的 理 據 支

持 。 即 使 某 一 個 選 區 的 人 口 在 上 次 劃 界 工 作 時 獲 准 超 出

許 可 幅 度 ， 這 並 不 一 定 意 味 著 在 是 次 劃 界 時 ， 該 選 區 的

人 口 仍 可 繼 續 獲 准 偏 離 。 就 此 ， 選 管 會 需 要 重 新 研 究 每

一 個 案 ， 以 決 定 有 否 可 行 的 辦 法 減 低 偏 離 的 幅 度 及 /或

令 該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能 調 整 至 許 可 幅 度 之 內 。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某 選 區 的 人 口 只 是 輕 微 偏 離 許 可 幅 度 ， 而 對 該

選 區 的 現 有 分 界 作 出 任 何 改 變 會 不 必 要 地 擾 亂 該 選 區 建

立 已 久 的 地 方 聯 繫 ， 則 此 個 案 很 有 可 能 以 例 外 情 況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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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社社社社 區 獨 特 性 和 地 方 聯 繫區 獨 特 性 和 地 方 聯 繫區 獨 特 性 和 地 方 聯 繫區 獨 特 性 和 地 方 聯 繫 的 維 持的 維 持的 維 持的 維 持  

不 少 申 述 都 以 社 區 完 整 性 和 保 持 地 方 聯 繫 為 理 由 ， 以 支

持 他 們 保 留 或 重 劃 選 區 現 有 分 界 的 建 議 。 在 劃 界 工 作

中 ， 社 區 完 整 性 和 地 方 聯 繫 毋 庸 置 疑 是 必 須 顧 及 的 相 關

因 素 。 可 是 ， 這 些 因 素 的 重 要 性 需 跟 其 他 的 因 素 ， 例 如

區 域 的 地 理 、 四 周 社 區 的 特 色 和 連 結 該 些 社 區 的 基 礎 設

施 等 因 素 一 併 考 慮 。 此 外 ， 有 些 說 法 見 仁 見 智 ， 或 有 時

以 較 狹 隘 的 角 度 為 依 據 ， 有 些 甚 至 或 受 到 主 觀 感 受 影

響 。 選 管 會 亦 注 意 到 ， 因 應 過 去 數 十 年 持 續 的 都 市 化 及

社 區 基 礎 設 施 的 發 展 ， 關 乎 社 區 獨 特 性 、 完 整 性 或 地 方

聯 繫 的 因 素 在 很 多 地 區 或 已 變 得 模 糊 。 無 論 如 何 ， 選 管

會 盡 量 以 明 確 及 客 觀 的 事 實 理 據 去 評 估 這 些 申 述 。 雖 然

申 述 的 數 量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可 反 映 出 區 內 人 士 對 該 些 事 情

的 看 法 的 強 烈 程 度 ， 但 在 衡 量 不 同 或 相 反 的 建 議 時 ， 應

以 建 議 的 實 質 內 容 和 理 據 為 重 。  

在 考 慮 這 些 建 議 時 ，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 重 申 上 文 所 述 劃 界

工 作 的 一 項 重 要 目 標 ： 即 是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 確 保

各 建 議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盡 量 接 近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 若 情 況

並 不 切 實 可 行 ， 便 須 確 保 預 計 人 口 不 會 偏 離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超 過 25%。 選 管 會 明 白 因 應 預 計 人 口 的 改 變 而 需 要 調

整 選 區 分 界 的 時 候 ， 在 遵 從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的 準 則 ， 與 顧

及 區 內 人 士 因 社 區 完 整 性 和 地 方 聯 繫 的 理 由 要 求 保 持 現

有 分 界 不 變 的 意 見 之 間 ， 自 然 會 有 所 衝 突 。 一 如 以 往 ，

劃 界 工 作 的 原 則 應 優 先 考 慮 人 口 的 因 素 ， 除 非 基 於 保 持

社 區 獨 特 性 和 地 方 聯 繫 的 理 由 而 明 確 地 需 要 或 適 宜 保 留

現 有 分 界 不 變 。 當 某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超 出 25%的 許 可 幅

度 時 ， 此 原 則 尤 其 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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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過 來 ， 當 某 些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在 法 例 許 可 幅 度 之 內 ，

因 而 分 界 無 需 改 變 (下 稱 “ 沒 有 改 動 的 選 區 ” )， 但 有 申

述 以 社 區 完 整 性 和 地 方 聯 繫 為 由 倡 議 重 劃 其 分 界 ， 選 管

會 在 這 情 況 下 亦 同 樣 需 要 採 用 謹 慎 及 小 心 的 態 度 去 審 視

這 些 申 述 。 一 如 以 往 做 法 ， 選 管 會 只 會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才

考 慮 修 改 那 些 沒 有 改 動 的 選 區 的 分 界 ：  

(i)  建 議 有 強 而 有 力 的 理 據 支 持 ， 並 會 無 可 爭 議

地 於 社 區 和 發 展 狀 況 方 面 帶 來 顯 著 及 大 幅 度

的 改 善 ；  

(i i)  受 影 響 的 沒 有 改 動 的 選 區 ， 數 目 不 會 超 出 合

理 的 範 圍 ； 以 及  

(i i i)  受 影 響 的 選 區 在 改 動 後 ， 除 非 有 特 殊 情 況 ，

應 保 持 其 人 口 在 許 可 幅 度 之 內 。  

 

  (c)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在 劃 界 工 作 中 的 角 色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在 劃 界 工 作 中 的 角 色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在 劃 界 工 作 中 的 角 色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在 劃 界 工 作 中 的 角 色  

法 定 準 則 規 定 在 擬 定 選 區 分 界 的 建 議 時 ， 應 考 慮 社 區

獨 特 性 、 地 方 聯 繫 的 維 持 ， 及 有 關 區 域 的 自 然 特 徵

（ 例 如 大 小 、 形 狀 、 交 通 方 便 程 度 和 發 展 ）。 由 於 這 些

考 慮 因 素 在 不 同 地 區 會 有 不 同 的 相 關 性 和 重 要 性 ， 因

此 ， 當 一 個 劃 界 建 議 觸 及 某 地 區 的 社 區 獨 特 性 、 地 方

聯 繫 和 地 區 特 色 時 ， 選 管 會 便 需 要 以 公 平 及 客 觀 的 角

度 去 評 估 建 議 。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 並 且 考 慮 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對 區 內 的 環 境 和 地 區 特 色 有 一 定 認 識 ， 選 管 會 會

按 一 貫 做 法 邀 請 他 們 就 其 所 屬 地 區 提 供 事 實 資 料 。 選

管 會 認 為 這 個 程 序 是 必 須 和 有 用 的 ， 因 為 對 區 內 的 環

境 和 特 色 認 識 更 深 有 助 選 管 會 更 理 解 不 同 劃 界 建 議 的

可 行 性 。 然 而 ， 必 須 在 此 強 調 ，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所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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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資 料 只 限 於 與 有 關 社 區 、 地 方 聯 繫 和 地 區 特 色 相 關

的 事 實 資 料 及 客 觀 觀 察 。  

 

   (d)  劃 界 時 採 用 的 人 口 數 字劃 界 時 採 用 的 人 口 數 字劃 界 時 採 用 的 人 口 數 字劃 界 時 採 用 的 人 口 數 字  

有 數 份 申 述 對 劃 界 工 作 採 用 的 人 口 推 算 數 字 提 出 質

疑 。 這 些 質 疑 大 多 環 繞 兩 個 問 題 ： (i) 預 計 數 字 與 從 其

他 來 源 取 得 的 人 口 數 字 不 相 符 ； 以 及 ( ii) 預 計 數 字 沒 有

顧 及 各 區 未 來 的 發 展 。  

首 先 需 要 指 出 ， 根 據 《 選 管 會 條 例 》， 劃 界 工 作 應 根 據

舉 行 建 議 所 關 乎 的 選 舉 的 年 度 內 個 別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來 進 行 。 按 照 既 定 做 法 ， 就 二 零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而 言 ， 是 採 用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人 口 預

計 數 字 作 劃 界 之 用 。 一 如 過 往 的 劃 界 工 作 ， 人 口 預 計

數 字 是 由 一 個 專 為 劃 界 工 作 而 在 規 劃 署 人 口 分 布 推 算

小 組 之 下 成 立 的 專 責 小 組 提 供 。 人 口 分 布 預 計 數 字 是

根 據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最 新 官 方 資 料 ， 經 過 一 套 科 學 化

和 有 系 統 的 方 法 進 行 全 面 的 資 料 編 撰 程 序 後 得 出 的 。

因 此 ， 專 責 小 組 提 供 的 數 據 應 視 作 劃 界 工 作 唯 一 權 威

性 的 依 據 。 其 次 ， 雖 然 地 區 的 發 展 是 選 管 會 在 考 慮 選

區 分 界 時 需 要 顧 及 的 其 中 一 個 因 素 ， 但 是 次 的 劃 界 工

作 必 須 以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預 計 人 口 分 布 為 依

歸 。 在 此 日 期 後 的 發 展 而 出 現 的 人 口 轉 變 不 會 列 入 考

慮 之 列 ， 只 會 在 將 來 的 劃 界 工 作 中 再 作 考 慮 。  

 

4.5  上 述 是 選 管 會 從 是 次 及 過 往 選 區 劃 界 工 作 經 驗 所 得 的 一 些

觀 察 ， 旨 在 說 明 一 些 在 劃 界 過 程 中 通 常 考 慮 的 因 素 。 選 管 會 相 信 載

列 這 些 觀 察 有 助 理 解 選 管 會 在 施 行 法 定 準 則 時 所 採 用 的 工 作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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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上 述 只 是 一 些 一 般 性 的 觀 察 。 參 考 上 文 時 應 以 整 體 角 度 理

解 ， 並 考 慮 個 別 個 案 的 實 際 情 況 。  

第二節 建議第二節 建議第二節 建議第二節 建議  

4.6 選 管 會 在 考 慮 過 所 接 獲 的 申 述 和 從 實 地 視 察 及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所 得 有 關 地 區 特 徵 的 資 料 後 ，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及 九 月 十

八 日 的 會 議 上 ， 制 定 正 式 建 議 。 選 管 會 對 申 述 內 容 的 觀 點 載 於 本 冊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最 右 一 欄 。  

4.7 選 管 會 修 訂 了 臨 時 建 議 內 20 個 選 區 的 分 界 和 兩 個 選 區 的 名

稱 。 有 關 的 修 訂 和 更 改 內 容 分 別 載 於 本 冊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及及及及 IV。  

4.8 選 管 會 在 正 式 建 議 中 ， 修 訂 了 109 個 選 區 的 分 界 ， 並 容 許

24 個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偏 離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的 許 可 幅 度 ， 理 由 見 本 冊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V。  

4.9 選 管 會 注 意 到 是 次 劃 界 工 作 中 須 修 訂 分 界 的 選 區 數 目 較 上 一

次 劃 界 工 作 所 作 出 的 修 訂 (即 122 個 )為 少 。  

4.10 本 冊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VI 載 有 選 管 會 正 式 建 議 的 摘 要 ， 而 正 式 建 議 的 區

界 地 圖 和 說 明 ， 則 載 於第二冊第二冊第二冊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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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第一節 鳴謝第一節 鳴謝第一節 鳴謝第一節 鳴謝  

5.1 劃 界 工 作 現 已 完 成 ， 下 列 各 政 府 部 門 和 單 位 貢 獻 良 多 ， 選 管

會 謹 此 致 謝 ： 專 責 小 組 提 供 預 計 人 口 數 據 、 十 八 區 的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根 據 對 區 內 的 認 識 提 供 資 料 、 地 政 總 署 為 諮 詢 工 作 和 編 製 報 告 製 備

地 圖 和 區 界 說 明 、 政 府 新 聞 處 為 諮 詢 工 作 安 排 宣 傳 計 劃 、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承 印 諮 詢 文 件 及 本 報 告 ， 以 及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提 供 場 地 舉 辦 三

場 公 眾 諮 詢 大 會 。  

5.2 選 管 會 特 別 鳴 謝 選 管 會 秘 書 處 人 員 全 心 全 意 ， 合 力 籌 備 劃 界

工 作 。

5.3 選 管 會 更 要 多 謝 提 交 書 面 申 述 ， 或 在 公 眾 諮 詢 大 會 作 出 口 頭

申 述 的 市 民 。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5.4 一 如 過 往 的 劃 界 工 作 ， 選 管 會 採 取 務 實 的 態 度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 選 管 會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會 盡 力 遵 守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及 偏 離 許

可 幅 度 的 規 定 ， 同 時 ， 如 市 民 就 社 區 完 整 性 或 地 方 聯 繫 提 出 的 建 議

有 極 有 力 的 理 據 支 持 ， 並 會 在 社 區 和 發 展 狀 況 方 面 帶 來 大 幅 度 且 顯

著 的 改 善 ， 選 管 會 會 盡 量 採 納 有 關 建 議 。 一 如 既 往 ， 選 管 會 並 不 考

慮 任 何 帶 有 政 治 含 意 的 建 議 。  

5.5 劃 定 選 區 分 界 是 一 般 選 舉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 選 管 會 一 向 致

力 以 公 開 、 公 平 和 誠 實 的 態 度 進 行 及 監 督 每 次 選 舉 。 在 是 次 劃 界 工

作 中 ， 選 管 會 自 始 至 終 都 堅 守 這 項 重 要 的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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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章： 541 標題：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憲報編號： E.R. 2 of 2012

條： 20 條文標題： 作出建議的準則 版本日期： 02/08/2012

(1) 選管會在為本部的目的而作出建議時─

(a) 須確保各建議中的地方選區的範圍須使其人口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接近標準人口基
數乘以從該地方選區中依據任何選舉法選出進入立法會的議員人數所得的數目(所得數目)；
(b) 在就任何建議中的地方選區而言遵從(a)段的規定並非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選管會須確保該
地方選區的範圍須使其人口不少於適用於該地方選區的所得數目的85%，亦不多於該數目的
115%；
(c) 須確保各建議中的區議會選區的範圍須使其人口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接近標準人口基
數； (由1999年第8號第89條增補)
(d) 在就任何建議中的區議會選區而言遵從(c)段的規定並非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選管會須確保
該區議會選區的範圍須使其人口不少於標準人口基數的75%，亦不多於該基數的125%。
(由1999年第8號第89條增補)

(2) 選管會在作出有關建議時，須確保各建議中的地方選區均由2個或多於2個毗連的完整的區議會
選區組成。
(3) 選管會在作出有關建議時，須顧及─

(a) 社區獨特性及地方聯繫的維持；及
(b) 有關區域或其部分的自然特徵，例如大小、形狀，以及交通方便程度及發展。

(4) 選管會在就換屆選舉作出有關建議時，須顧及─

(a) 現有的地方行政區的分界；及
(b) 現有的地方選區分界。 (由1999年第78號第7條代替)

(4A) 在不抵觸第(4B)款的規定下，選管會在就一般選舉作出有關建議時，必須依循《區議會條例》
(第547章)或根據該條例所指明的現有的地方行政區的分界以及區議會現有的通過選舉產生的議員人
數。 (由1999年第8號第89條增補)
(4B) 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區議會條例》(第547章)第8條作出任何命令，而該命令─

(a) 是在就上述建議所關乎的一般選舉提交報告的期限前的12個月之前作出的；及
(b) 是就該項一般選舉而適用的；及
(c) 是為宣布地方行政區或指明某區議會須通過選舉產生的議員人數而作出的，

則選管會在就該項一般選舉作出有關建議時，必須依循該命令所宣布的地方行政區的分界及該命令
所指明的須通過選舉產生的議員人數。 (由1999年第8號第89條增補)
(5) 只有在選管會認為第(3)款所提述的考慮事項使其有需要或適宜不嚴格地按第(1)款行事的情況
下，選管會方可不嚴格地按第(1)款行事。
(6) 為施行第(1)款─

(a) 選管會須盡力估計在舉行建議所關乎的選舉的年度內香港的人口總數或任何建議中的選區
的人口總數(視屬何情況而定)；及
(b) 如遵從(a)段的規定並非切實可行，選管會在顧及為作出建議屬在有關情況下可能得到的最
佳資料後，須估計香港的人口、地方選區的人口或區議會選區的人口(視屬何情況而定)。

(7) 在本條中─
地方行政區 (District) 具有《區議會條例》(第547章)給予該詞的涵義。 (由1999年第8號第89條增補)

(由1999年第8號第89條修訂；由1999年第78號第7條修訂) 

附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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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章： 547 標題： 《區議會條例》 憲報編號： E.R. 1 of 2012

條： 5 條文標題： 區議會通過選舉產生的議
員人數及通過委任產生的
議員人數

版本日期： 09/02/2012

(1) 就附表3第1部第2欄所指明的區議會而於該部第3欄中指明的數目，是有關區議會須通過選舉產
生的議員人數。

(2) 就附表3第1部第2欄所指明的區議會而於該部第4欄中指明的數目，是有關區議會須通過委任產
生的議員人數上限。

(編輯修訂—2012年第1號編輯修訂紀錄) 

附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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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章： 547 標題： 《區議會條例》 憲報編號： L.N. 77 of 1999

條： 7 條文標題： 每個選區所須選出的民選
議員人數

版本日期： 19/03/1999

每個選區所須選出的民選議員人數為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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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章： 547 標題： 《區議會條例》 憲報編號： L.N. 11 of 2014;
L.N. 12 of 2014

附表： 3 條文標題： 版本日期： 24/01/2014

[第5、8、9及11條]

第1部

民選議員及委任議員的數目
項 區議會 民選議員

的數目
委任議員
的數目

1. 中西區區議會 15 4
2. 東區區議會 37 [35]# 9
3. 九龍城區議會 22 [24]* 5
4. 觀塘區議會 35 [37]* 8
5. 深水埗區議會 21 [23]* 5
6. 南區區議會 17 4
7. 灣仔區議會 11 [13]# 3
8. 黃大仙區議會 25 6
9. 油尖旺區議會 17 [19]* 4
10. 離島區議會 10 4
11. 葵青區議會 29 7
12. 北區區議會 17 [18]* 5
13. 西貢區議會 24 [27]* 5
14. 沙田區議會 36 [38]* 9
15. 大埔區議會 19 5
16. 荃灣區議會 17 [18]* 5
17. 屯門區議會 29 7
18. 元朗區議會 31 [35]* 7

(由2002年第33號第10條修訂；由2006年第139號法律公告修訂；由2010年第161號法律公告
修訂；由2013年第181號法律公告修訂；由2014年第12號法律公告修訂)

第2部

地方行政區內的鄉事委員會
項 地方行

政區
區議會 鄉事委員

會數目
鄉事委員
會名稱

1. 離島區 離島區議會 8 長洲鄉事委員會
南丫島北段鄉事委員會
南丫島南段鄉事委員會
梅窩鄉事委員會
坪洲鄉事委員會
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
大澳鄉事委員會
東涌鄉事委員會

2. 葵青區 葵青區議會 1 青衣鄉事委員會
3. 北區 北區區議會 4 粉嶺區鄉事委員會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
上水區鄉事委員會
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

4. 西貢區 西貢區議會 2 坑口鄉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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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鄉事委員會

5. 沙田區 沙田區議會 1 沙田鄉事委員會
6. 大埔區 大埔區議會 2 西貢北鄉事委員會

大埔鄉事委員會
7. 荃灣區 荃灣區議會 2 馬灣鄉事委員會

荃灣鄉事委員會
8. 屯門區 屯門區議會 1 屯門鄉事委員會
9. 元朗區 元朗區議會 6 廈村鄉鄉事委員會

錦田鄉事委員會
八鄉鄉事委員會
屏山鄉鄉事委員會
新田鄉鄉事委員會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

(格式變更—2012年第1號編輯修訂紀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 按照《2013年區議會條例(修訂附表1及3)令》(2014年第12號法律公告)(該修訂令)第4條―

(a) 第2項被作出修訂，廢除“37”而代以“35”；
(b) 第7項被作出修訂，廢除“11”而代以“13”。

按照該修訂令第1條，上述修訂―

(i) 就所有關乎2015年區議會一般選舉的目的而言―自2014年1月24日起實施；及
(ii)在沒有根據(i)段開始實施的範圍內―自2016年1月1日起實施。

* 按照《2013年區議會條例(修訂附表3)令》(2013年第181號法律公告)(該修訂令)第3條―

(a) 第3項被作出修訂，廢除“22”而代以“24”；
(b) 第4項被作出修訂，廢除“35”而代以“37”；
(c) 第5項被作出修訂，廢除“21”而代以“23”；
(d) 第9項被作出修訂，廢除“17”而代以“19”；
(e) 第12項被作出修訂，廢除“17”而代以“18”；
(f) 第13項被作出修訂，廢除“24”而代以“27”；
(g) 第14項被作出修訂，廢除“36”而代以“38”；
(h) 第16項被作出修訂，廢除“17”而代以“18”；
(i) 第18項被作出修訂，廢除“31”而代以“35”。

按照該修訂令第1條，上述修訂―

(i) 就所有關乎2015年區議會一般選舉的目的而言─自2013年11月8日起實施；及
(ii)在沒有根據(i)段開始實施的範圍內─自2016年1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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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選管會正式建議中分界被改動的區議會選區 

 
按區議會劃分 

 
區議會名稱 選區數目 分界被改動的選區數目 

1. 中西區 15 0 

2. 灣仔區 13 0 

3. 東區 35 2 

4. 南區 17 2 

5. 油尖旺區 19 10 

6. 深水埗區 23 9 

7. 九龍城區 24 5 

8. 黃大仙區 25 2 

9. 觀塘區 37 10 

10. 荃灣區 18 8 

11. 屯門區 29 6 

12. 元朗區 35 12 

13. 北區 18 10 

14. 大埔區 19 2 

15. 西貢區 27 7 

16. 沙田區 38 15 

17. 葵青區 29 5  

18. 離島區 10 4 

總數 431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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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人口偏離標準人口基數超過 25%的 24 個選區 

選區名稱 區議會名稱 偏離百分比 

1. 南丫及蒲台 離島區 - 63.55% 

2. 坪洲及喜靈洲 離島區 - 56.52% 

3. 麗港城 觀塘區 + 45.00% 

4. 嘉湖北 元朗區 + 36.90% 

5. 長洲北 離島區 - 34.67% 

6. 長洲南 離島區 - 34.52% 

7. 天恒 元朗區 + 32.75% 

8. 東涌北 離島區 + 32.34% 

9. 西貢市中心 西貢區 - 30.71% 

10. 赤柱及石澳 南區 + 29.73% 

11. 恆安 沙田區 + 28.88% 

12. 大白田 葵青區 + 28.68% 

13. 屯門鄉郊 屯門區 + 28.00% 

14. 新蒲崗 黃大仙區 + 27.78% 

15. 鞍泰 沙田區 + 27.69% 

16. 十八鄉西 元朗區 + 27.48% 

17. 上水鄉郊 北區 + 27.20% 

18. 樂康 東區 - 26.96% 

19. 華富南 南區 - 26.73% 

20. 鴨脷洲邨 南區 - 26.44% 

21. 石蔭 葵青區 + 25.84% 

22. 石籬北 葵青區 + 25.74% 

23. 天盛 元朗區 + 25.73% 

24. 三聖 屯門區 + 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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